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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 过 一 个 月 不 满 一 年 未 与 劳
动 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 应
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
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 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二倍的工资。” 可是， 现实
中有一些用人单位明明没有与
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 也
未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 却赢
了官司， 这是为什么？ 以下3个
案例， 分3种情形对相关问题作
出了解释。

【案例1】
员工诉求超过时效
相应权利过期作废

林女士是2017年7月1日入职
到一家公司的， 直到2018年8月
15日， 公司也未与林女士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2019年12月， 林女
士辞职时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
由， 要求公司支付11个月的二倍
工资， 但遭到拒绝。

令林女士难于接受的是， 劳
动争议申请仲裁委员会和法院也
驳回了她的相关请求。

【点评】
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 ，是

因 为林女士的请求已经 “过期
作废”。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

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
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
间 从 当 事 人 知 道 或 者 应 当 知
道 其 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 因当事人
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或
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或
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
断。 从中断时起， 仲裁时效期间
重新计算。”

与之对应， 林女士可以主张
双倍工资的1年时效应自2018年7
月2日起至2019年7月1日止。 正因
为其没有在规定期间内向公司主
张权利， 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
请求，所以，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
效。 相应地， 她也就失去了胜诉
权，其请求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案例2】
未能提供证据材料
诉讼请求不被支持

2020年1月3日， 王女士起诉
称： 其在入职公司5个月后， 公
司才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并
将时间写成了入职时间， 现要求
公司支付4个月没有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可是， 公司矢口否认自己将
签约时间提前的事实。 由于王女
士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 ，
所以， 法院最终驳回了她的诉讼
请求。

【点评】
王女士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

后果。
本案涉及到倒签劳动合同问

题， 它是指用人单位在法定期限
内 没 有 和 劳 动 者 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 在劳动者提供一段时
间劳动后才与劳动者补签劳动合
同， 且将时间提前到已经过去的
日期。

对于上述行为，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
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 “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
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
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 因此 ，
王女士必须就其主张的公司倒签
劳动合同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在
其无法举证证明的情况， 只能承
担不利后果。

【案例3】
入职登记约定明确
视为签订劳动合同

高女士入职时， 公司在 《入
职登记表》 中明确约定了她的合
同期限、 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 以及休息休假、 劳动
报酬、 社会保险、 劳动保护与劳
动条件及职业危害防护等内容。
但是， 双方并没有正儿八经地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2020年1月5日， 高女士离职

时要求公司支付7个月没有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但被
公司拒绝。 高女士认为公司的行
为违法 ， 公司称其 《入职登记
表》 应视同劳动合同， 没有支付
赔偿的事由。

【点评】
公司有权拒绝高女士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关于

“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诉单
晶晶劳动争议纠纷案” 中指出：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关于
用 人 单 位 未 与 劳 动 者 订 立 书
面 劳 动合同的 ，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规定， 是对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惩戒。
如 用 人 单 位 与 劳 动 者 未 订 立
书 面 劳动合同 ， 但双方之间签
署 的 其 他 有 效 书 面 文 件 的 内
容 已 经具备了劳动合同的各项
要件， 明确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和
权利义务， 具有了书面劳动合同
的 性 质 ， 则 该 文 件 应 视 为 双
方 的 书面劳动合同 ， 对于劳动
者提出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
要求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不应予
以支持。

正因为本案所涉 《入职登记
表》 中有着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
和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 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 劳动
保护与劳动条件及职业危害防护
等劳动合同的必备内容， 所以，
应当视为书面劳动合同， 高女士
不应索要二倍工资。

颜梅生 法官

2015年10月24日， 王某应聘
到一家公司工作， 岗位为储运科
科 长 ， 双 方 签 订 自 该 日 起 至
2018年10月24日止的劳动合同。
2018年5月 ， 公司发现其仓储的
原料被盗，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公安机关侦查 ， 公司的数吨
工 业 原 料被盗运至外省贩卖 。
同年6月， 因涉嫌职务侵占， 公
安 机 关 对 王 某 采 取 刑 事 拘 留
措施。 当月， 又决定对王某取保
候审。

王某在取保候审后， 向公司
提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没
有同意。 2019年6月， 因期限届
满， 公安机关解除了对王某的取
保候审措施。

王某认为， 取保候审期间，
其人身仍有相当大的自由， 可以
履行原劳动合同， 但公司拒绝履
行， 应当向其补发取保候审期间
的劳动报酬。

公司认为， 王某被采取取保

候审措施期间， 单位无法接收其
上班， 不应发放期间工资。

双方协商不成， 遂提起劳动
争议仲裁申请。

法理评析
仲裁委审理认为， 双方争议

的焦点是取保候审期间王某是否
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一般来说， 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
力， 双方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
的义务 。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
中， 当出现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
情形时， 当事人可以依法进行协
商、 变更、 中止、 直至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等。

对于劳动者因被依法限制人
身自由而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约定
义务这种情形，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28条规定， 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
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 拘留或逮

捕 的 ， 用 人 单 位 在 劳 动 者 被
限 制 人身自由期间 ， 可与其暂
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 暂时停
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 用人单位
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应义
务。 劳动者经证明被错误限制
人身自由的 ， 暂时停止履行劳
动合同期间的劳动者的损失， 可
由其依据 《国家赔偿法》 要求有
关部门赔偿。 如果劳动者被判犯
罪 的 ， 用 人 单 位 可 以 与 劳 动
者 解 除劳动合同 ， 且不支付经
济补偿金。

本案中， 王某因涉嫌职务犯
罪被采取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
施。 此时， 根据 《刑事诉讼法 》
第69条规定， 王某应当遵守以下
规定：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
开所居住的市、 县， 在传讯的时
候及时到案、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
扰证人作证等。 公安机关可以根
据案件情况， 责令被取保候审的
犯罪嫌疑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

项规定： 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将护照等
出入境证件、 驾驶证件交执行机
关保存等。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作为
犯罪嫌疑人的王某， 当被采取取
保候审强制措施时， 其行动自由
区别于未被采取该措施前， 处于
一定的受限制状态， 相对于被拘
留、 逮捕， 其人身未受到羁押，
虽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但该自由
是 以 积 极 配 合 司 法 机 关 的 办
案 需 要为前提而受限的 ， 可能
会对正常履职产生影响， 用人单
位可以以此为由中止原劳动合同
的履行。

由此， 仲裁委最终认定王某
被采取取保候审期间， 其人身自
由处于受限制状态， 公司可以中
止原劳动合同的履行， 可以不支
付期间的劳动报酬， 对王某的仲
裁请求不予支持。

王利平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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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签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必须支付二倍工资？ 母子公司共享用工
究竟由谁支付工资
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在为期五
年的劳动合同中约定 ， 由我
担任技术部副主任 ， 公司按
月支付劳动报酬 ， 并为我缴
纳五险一金 。 一年后 ， 我被
派往该公司所属子公司工作，
但工资等一直由公司负责。

近日 ， 因为被欠薪三个
月 ， 我曾多次索要 ， 而公司
以我在子公司上班为由 ， 让
我找子公司 。 子公司则以其
与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
要我去找公司。

请问 ： 在公司与子公司
“共享用工” 模式下， 究竟应
当由谁支付工资？

读者： 沈萍萍

沈萍萍读者：
应由公司支付工资 。 当

然 ， 你也可要求子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

目前的 “共享用工 ” 模
式主要有两种 ： 一是单位之
间达成共享用工协议或者不
同单位与员工签署三方协议，
员工由原用人单位派至现用
工单位 。 此种模式下 ， 不能
认定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 但是 ， 鉴于用工
单位可能会存在为劳动者计
算工作量 、 考评劳动者工作
业绩等实际管理 ， 为保障劳
动者合法权益 ， 当发生劳动
争议时 ， 用人单位与用工单
位均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仲
裁或诉讼 。 对于用工责任的
承担 ， 亦应优先遵循三方协
议的约定 ， 如无三方协议或
三方协议中没有约定 ， 应当
由用人单位担责 ， 由实际用
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二是用工单位直接在相
关平台上招募劳动者 ， 签署
相关用工协议。 此种模式下，
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认
定， 应当考量招聘通知内容、
用工协议内容 、 双方权利义
务约定 ， 考虑双方是否存在
人身隶属关系 、 关系的稳定
性 ， 综合判定彼此之间是劳
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在此情形下 ， 劳务关系
的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 ， 没
有管理与被管理 、 支配与被
支配的权利和义务 ， 提供劳
务的一方在工作过程中虽然
也要接受用人单位指挥 、 监
督 ， 但并不受用人单位内部
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 ， 双方
的地位处在同一个平台上 。
而劳动关系中的双方具有隶
属关系 ， 劳动者须接受用人
单位的管理 ， 遵守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 ， 用人单位对于
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
劳动者可以采取如降级 、 撤
职和解除劳动关系等处分。

《公司法 》 第十四条规
定：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
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 ， 依法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 ” 本案
中 ， 公司与子公司各自有着
法人资格 、 各自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 ， 两者之间对你的用
工当属 “共享用工”。 由于你
是由公司派往子公司工作 ，
符合公司与子公司的意愿 ，
是两者之间达成的共享用工
协议 ， 所以 ， 你的用工形式
属于上述第一种模式 ， 工资
问题自然应当据此处理 ， 即
由公司及子公司共同承担工
资支付义务。

廖春梅 法官

取保候审期间不能要求返岗工作

案情简介
王先生父亲育有二子一女，

母亲去世后， 父亲一直与王先生
一起生活， 由他及爱人照顾父亲
的生活起居。 现在， 其父亲去世
后， 在外地的哥哥及姐姐要求继
承父亲留下的遗产。

王先生认为， 多年来一直都
是自己照顾父亲， 想到父亲留下
的遗产要与哥哥姐姐均分， 心理
不太平衡。 于是， 王先生来到崔

村公共法律服务站， 询问其父亲
的遗产是不是一定要均分？

法律分析
《继承法》 第十三条规定：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
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
殊 困 难 的 缺 乏 劳 动 能 力 的 继
承人， 分配遗产时， 应当予以照
顾 。 对 被 继 承 人 尽 了 主 要 扶
养 义 务 或 者 与 被 继 承 人 共 同
生活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可

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
件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
分配遗产时 ， 应当不分或者少
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 也可以
不均等。

王先生与父亲住在一起， 尽
了较多的扶养义务， 可以多分。
但法律规定是可以， 并不是一定
要多分。 同时王先生的哥哥姐姐
在外地， 虽不与父亲住在一起，
但也尽了扶养义务的， 并不属于
应当不分或少分的情形。 工作人

员建议王先生与哥哥姐姐协商解
决 ， 父亲生前一直由王先生照
顾， 想必哥哥姐姐对王先生的要
求能够理解。

子女继承遗产是否一定等额均分？


